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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制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预制菜的定义及其原料、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过程、营养品质、包装、标

签标识、经营过程和产品指标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预制菜的生产和经营。

本标准不适用于主食类食品、净菜类食品、即食类食品、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

2 术语和定义

2.1 预制菜

预制菜肴

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

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

调味料包，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产品。不包括主食类食品、净菜类食品、即食

类食品和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

2.2 加热

将已经预加工熟制的预制菜在食用前复热到适宜食用状态和温度的过程。

2.3 熟制

将预加工未完全熟制的预制菜经炒、炸、烤、煮、蒸等彻底熟化到可食用状态的过程。

2.4 内包装

直接接触预制菜的包装。

3 原料要求

3.1 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不应使用腐败变质的原料。

3.2 原料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污染物、真菌毒素、放射性核素等应分别符合GB 2763、GB 
31650、GB 2762、GB 2761、GB 14882等的规定。

3.3 畜禽产品、水产品、蛋类、粮食、食用菌、淀粉制品等还应分别符合GB 2707、GB 2733、
GB 2749、GB 2715、GB 7096、GB 2713等的规定，调味料还应分别符合GB 31644、GB 10133
等的规定。

3.4 原料应索证索票,如实记录原料的来源、生产日期、保质期（如有），验收合格后使用。

采购食品原料应查验并留存供货者的许可资质证明复印件、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及供货凭

证。

3.5 鼓励建立稳定的供货渠道，确保原料安全可靠、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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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品添加剂使用要求

4.1 生产加工中不得添加防腐剂。仅可以使用GB 2760中在各类食品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

品添加剂，并应符合相应的质量规格要求。

4.2 如使用防腐剂之外的食品添加剂，应充分评估其工艺必要性，做到非必要不添加，并尽可

能减少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品种和使用量。

4.3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应降低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

4.4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应掩盖食品腐败变质以及食品本身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陷。不应以

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使用食品添加剂。

5 生产过程要求

5.1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有专项卫生规范的产品还应符合其规定。

5.2 冷冻类原料应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解冻。应避免原料反复解冻。

5.3 使用和投料时，应如实记录投料日期、投料量等。

5.4 接触食品用水的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对水质有特殊要求的，应配备适宜的水处理

设备或设施。

5.5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设专库（区）贮存食品添加剂，标注“食品添加剂”字样。按照“先
进先出”或“近保质期先出”的原则使用食品添加剂，发现感官性状等异常应及时清理。

5.6 应根据产品的生产流程、操作需要和清洁度要求等合理设置作业区，并采取有效分离或分

隔措施，避免交叉污染。

5.7 采用生鲜水产品为原料的预处理车间，应有独立的宰杀/去壳、清理、清洗区域；采用新

鲜果蔬为原料的预处理车间，应设置独立的去杂、清洗区域。

5.8 畜禽肉原料、水产品原料、植物性原料、蛋类等清洗设施设备及工器具应避免混用，难以

避免时应彻底清洁、消毒。鼓励加强去皮剥壳、分选分级、清洗切割、保鲜等装备应用，

提升原料处理智能化水平。

5.9 应根据原料和产品特性选取适宜的加工工艺流程以及合适的预加工、包装、杀菌等工艺。

5.10 内包装操作应在清洁作业区进行。应根据产品特点、贮运、销售要求等合理设置内包装

操作间的环境温度，并合理控制操作时间。必要时控制内包装操作环境处于适宜的湿度。

5.11 应根据生产需要配备适宜的冷却、冷藏、冷冻设施设备，并保持正常运转。需冷冻的产

品冻结时宜迅速通过食品的最大冰晶区，冻结结束时产品的中心温度应不高于-18℃。需

冷藏的产品中心温度应为 0℃-10℃。

5.12 应根据产品的特点和食品安全需要选择适宜的贮存和运输条件。不得与有毒、有害、有

异味的物品一同贮存，防止交叉污染。

5.13 鼓励采用适应预制菜发展的先进设备，提升关键工艺智能化水平和生产效率。

6 营养品质要求

6.1 宜遵循营养均衡原则，通过不同原料的合理搭配和适宜的烹饪方式维持菜肴的营养特性。

6.2 宜采用先进技术或设备最大程度保留原料的营养成分，减少营养成分损失，满足食品的安

全营养要求以及消费者感官品质需求。

6.3 熟制过程应避免过度烹饪。

6.4 鼓励采用气调保鲜、冰温保鲜等有利于保鲜的技术，以及非热加工、包埋运载等营养与风

味稳态化技术，提升口感、风味和质地等产品品质和口味复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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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鼓励在加工过程中控制烹调油、食盐、食糖的添加量，以满足公众“减油、减盐、减糖”的
需求。

6.6 生产企业应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营养品质、原料属性、生产工艺、贮运条

件、包装性能、消费方式和产品特点等，合理设定产品的保质期，鼓励通过优化产品工艺

和贮藏运输方式尽可能缩短产品保质期，最长不应超过12个月。

7 包装要求

7.1 应根据产品特点合理进行包装设计，选择包装工艺，满足预制菜生产、贮存、运输、销售

及加热/熟制过程中的安全需求。

7.2 内包装材料应符合GB 4806.1等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包装材料应有足够的阻隔性能，冷

冻产品的包装材料还应有足够的耐寒性能，保证产品应有的风味和品质。

7.3 带包装加热/熟制的产品，其内包装材料应有耐热性，受热不粘连、不变色、不变形。

7.4 产品应包装完整，无明显变形、残缺或破损。密封包装应完整，封口严密、牢固，无破损，

不应有渗漏现象。

7.5 外包装箱应清洁、干燥、坚实无破损。

7.6 鼓励使用绿色环保新型包装材料。

8 标签标识要求

8.1 食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

8.2 应标示营养标签，并应符合GB 28050的规定。

8.3 产品名称中提及某种原料或成分的预制菜应标示该种原料或成分的投料量或其在成品中

的含量；产品名称中未提及原料或成分的预制菜，应标示配料表中前三位配料（水除外）

的投料量或其在成品中的含量，配料不足三种的应全部标示（水除外）。

8.4 应标示产品的贮运条件和食用方式，其中预加工已熟制的产品，应标示“需加热或复热后

食用”；预加工未熟制及未完全熟制的产品，应标示“需熟制后食用”。不能与产品一起

加热/熟制的包装材料应明确提示。

9 经营过程要求

9.1 应根据产品特点确定贮存、运输和销售要求。

9.2 贮存、运输和销售应符合GB 31621的规定。冷藏、冷冻类产品还应符合GB 31605的规定，

并应满足产品的温度要求。

9.3 运输工具应洁净，不得运输有毒有害物质，防止交叉污染。

9.4 经营过程应在规定的贮存和运输条件下进行。

9.5 餐饮制作使用预制菜时，根据有关规定，鼓励对不同预加工方式的预制菜的使用情况对消

费者予以说明，便于消费者了解相关信息。

10 产品指标要求

10.1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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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包装完整，无明显变形，无残缺或破损

色泽、形态 具有与该产品内容物相符的色泽、形态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杂质和异物

滋味、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与气味，无食物腐败变质

后引起的馊味、酸、臭及酸败味等异味

观察产品外观；打开包装（冷冻产品需解

冻）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形态，检查有

无异物和杂质；用温开水漱口，按包装上

标明的食用方法处理后分别品其滋味，闻

其气味

10.2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10.3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污染物限量

10.4 经商业无菌生产的预制菜，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按GB 4789.26规定的方法检验。非

商业无菌生产的需加热后食用的预制菜，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微生物限量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过氧化值 a（以脂肪计）/（g/100g）   ≤ 0.25 GB 5009.227

组胺 b / (mg/kg)                     ≤ 150 GB 5009.208
a仅适用于含有动物性食品、坚果及籽类食品、食用油脂且脂肪含量不小于 5g/100g 的产品。

b 仅适用于高组胺鱼类产品。高组胺鱼类指鲐鱼、鲹鱼、竹荚鱼、鲭鱼、鲣鱼、金枪鱼、秋刀鱼、马鲛

鱼、青占鱼、沙丁鱼等青皮红肉海水鱼。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铅（以 Pb 计）/（mg/kg）          ≤ 0.3 GB 5009.12

铬（以 Cr 计）/（mg/kg）          ≤ 2.0 GB 5009.123

苯并[a]芘 a/（µg/kg）               ≤ 5.0 GB 5009.27
a仅适用于采用熏、烧、烤工艺加工的含水产、肉类的产品。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 CFU/g 或 CFU/mL 表示）
项    目                                                         

n c m M
检验方法

沙门氏菌  5 0 0/25g(mL)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 1000 GB 4789.10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5 0 0/25g(mL) - GB 4789.30

副溶血性弧菌 b 5 1 100 MPN/g(mL)
1000 

MPN/g(mL)
GB 4789.7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c 5 0 0/25g(mL) - GB 4789.6
a采样方案按 GB 4789.1 执行，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 GB 4789 相应的标准执行。

b仅适用于含水产动物的产品。

c仅适用于含牛肉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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